东台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登记备案

申请手续及表格

一、业务类别和受理要件

（1）、经纪机构入网登记

所需材料：
1、营业执照（总公司、分支机构或加盟店）；

2、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企业法人、负责人或联系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东台市房地产经纪机构、经纪人入网登记申请表；
4、房地产经纪机构资质备案证书（若有，提供并核验原件）； 

5、入网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证书及身份证明；

6、固定经营场所的证明材料（房产证或租赁登记复印件）；

7、东台市存量房交易合同网上签约系统使用承诺书；
8、网上签约操作人员信息和身份证明（从业人员须三人以上）；
9、数字证书申请表（企业或个人）。

（材料提交复印件的，需加盖经纪机构公章。）

（2）存量房网签备案
所需材料： 

1、存量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申请书； 

2、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 

3、存量房买卖合同（草拟）； 

4、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及相关关系证明； 

5、其他必要材料。 

审查内容：
1、申请人为单位且法定代表人无法到场申请办理的，代理人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身份证明。 

2、申请人为个人且本人不能到场申请办理的，代理人须提供个人委托书。其中出卖方的个人委托书须经出卖方所在地公证处公证或所在国中国使（领）馆认证。

3、申请人为外籍人士的，须提供有效的护照及其译件。

4、涉及土地使用权划拨转出让的房屋交易的，须告知买卖双方需办理划拨转出让手续并缴纳出让金。

5、需进行不动产权籍调查的，提供不动产权籍调查报告。

6、如有法院查封等限制情形需先取消有关限制方可办理。
（3）、存量房买卖合同变更与撤销

受理要件

1、申请书；

2、存量房买卖合同；

3、买卖双方夫妻身份证明及关系证明；

4、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证）（原件核验复印留存）；

5、不动产登记查询信息表；

6、其他必要材料。

（4）存量房购房资金监管

另：经纪机构需配备的办公用房及设备

1、办公用房15㎡以上

2、网络电脑、打印机

3、彩色扫描仪分辨率200DPI以上、A3幅面

4、高清摄像头

5、身份读卡器

6、电子显示屏

